第二屆第三次全促會全國社大志工聯合會委員會會議紀錄
日期：2010／10／27（三）

時間：上午10：00-12：00

地點：台北市信義社大(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58巷1號-信義國中)

輪值主席：徐林華 執行委員(信義社大)

出席委員：(如簽到表)應出席20位，實到12位。

列席；高 秘書長茹萍

會議紀錄：陳樹榮 總幹事

壹、報告事項

一﹑信義社大 施副校長立民致歡迎詞︰
長期來志聯會成立全促會都全力相挺，萬事起頭都難，委員們別介意開會人少就勢單，信義社大支持你們，大家一起加油。
二. 主席 徐林華 執委致歡迎詞；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百忙當中抽空出席本次會議，我是這次的輪值主席，也是本校志工社長，歡迎各位委員來本校召開委員會，以及下午的志聯會10月份月會，若有需求盡可吩咐。首先請全促會 高秘書長講幾句話。
三. 全促會 高祕書長茹萍致詞: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難得半年一次大家能在一起開會討論事情。未來志工社與學校該如何努力建構議題討論，如環境、文史、社區…等等都是大家可努力的方向，也預祝今天會議圓滿成功。
四﹑主席 徐林華 執委報告:
先感謝台北文山、南港、松山、大同、大安、北投、新店崇光、新竹竹北、新竹婦女、科學城、員林、信義…等社大委員代表們一路辛苦來開會，在此表示歡迎。 本來這次會議是要選舉下一屆志聯會(第三屆)委員，但在這次執委會本月13日截止，各校只有13校提報26名代表及9位委員候選人，未達選舉標準，因此執委會決議延期到11月30日之前委員候選人數達21位以上，才進行選舉事宜。在那次會議中，高秘書長轉述六點全促會理事會決意，現在我先請 陳總幹事為這六點向各位做報告。
五﹑ 總幹事 陳樹榮報告:

   10月13日執委會議當中，高秘書長曾轉述全促會「理、監事會」對本會「志聯會」的六點決議，本會『執委會』為對各位委員負責，僅在此為這六點意見，做回應表達。
   志聯會回應2010/10/13全促會高秘書長茹萍轉述第四屆第九次理事會決議案︰
   (一) 志工應讓學校了解志聯會運作情形。
    答: 1.「全促會」是「志聯會」督導單位(組織準則第五條已表明)，志聯會、執委會開會「全促會」也都全程參與，會議資料也都由「全促會」發布各校及上網公告，是最了解「志聯會」運作情況。
2. 應該是「全促會」要讓各學校了解「志聯會」運作情形才對，又不是每位志工都是委員身分能向學校報告「志聯會」運作情形。
3.「全促會」左手是全國社大「理事會、會員大會」，右手是全國社大「志工聯會」，應該最清楚雙方動向，理應做為雙方資訊橋樑。
因此若說各社大至今不了解「志聯會」運作情形，實在令人納悶。
     附上 全促會於January 11, 2010 mail給各社大之公告:
                  社區大學全國志工聯合會組織準則公告
「社區大學全國志工聯合會組織準則」共計七章31條文，經社區大學全國志工聯合會執行委員會五次討論修訂，已在2009年10月24日社區大學全國志工聯合會代表大會中通過。並於2009年12月10日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第四屆第八次常務理事會經全促會全數常務理事決議全力持，本準則於2010年元月1日起公告實施。
   (二) 建議志聯會組織準則，不需太嚴謹。
    答:本會「志聯會組織準則」歷經「執委會委員」半年五次修訂，於2009年10月24日代表大會中逐條審核通過，並請全促會公告實施，全促會也在當年12月份「常務理事會」中通過，並願全力支持，公告本準則於2010年元月1日起實施。(於2009年12月30日志聯會記錄明載)，為何當時沒意見，今天又說不需太嚴謹。志聯會「組織準則」是自我約律規範條文，何處嚴謹可討論。
   (三) 希望將志聯會長遠目標列入準則裡面。
    答:任何組織都有其階段性任務，要何種目標都可討論，但處於各社大只想運用志工組織，而不主動積極配合(連志工組織代表名單都不提)的狀態下，組織都難成立，何談長遠目標。
             『志聯會組織準則』對長遠目標早已明列︰
     第三條 本會基於全國社區大學志工社之共同願景，建立聯結平台，  相互激勵、策勉與聯誼，併肩同步成長，以協助社大推動校務，進而探討公共議題、區域合作，促成公民社會為宗旨。
     第六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召開聯合月會。
            二、各社大志工社之聯繫。
            三、推動各社大志工社之建置。
            四、研擬及參與公共議題，並形成具體行動。
  五、支援全促會之志工活動。
     第 九 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組織準則、有關規章及各項決議。
            二、執行本會或隸屬單位分配之事項。
            三、參與推展各項志願服務、公民社會之活動。
            四、出席本會或全促會辦理之志工會議、研討會。
  (四) 未來期待目標請志工回去與學校討論，達成共識後再往前走。
   答:志聯會組織代表，是以「學校」為單位派出之代表，意見表達自當代表學校之意向，若要討論實施之共同議題，何時沒經相關學校同意，不同意，會共同實施嗎? 學校未來期待志聯會的目標是什麼，倒可提出來讓志工聯會來討論。
  (五) 志聯會員收費制度有困難，建議不要收費。
   答:組織要長期運作，必有最基本行政費用開銷，不能樣樣倚賴學校。志聯會是以校為單位，每校每年才繳一千元年費，目的在解決各校負擔，讓志聯會委員需到外縣市開會時，給以交通補助，不忍志工自掏腰包，也不必向學校申請(各校環境不同)，讓志聯會委員能到全省各校參與開會經驗交流，在交通費上不需讓各校操心負擔，是項美意，反倒變成大誤解。準則對經費部分詳載如下:

   第二十五條 本會經費之來源如下(幣別為新台幣)：
一、會員入會費一千元，常年會費一千元。
   第二十七條 本會經費設專用帳戶委由全促會管理。並依經費額度酌支運用如下：
     一、執委責任分區聯繫費用。
    二、承辦月會之社大得酌予補助茶點費用。
    三、本會會議(代表會除外)地點以外縣市之委員、執委等出席會議得酌
予補助交通費用。
     前項各款費用應填報支付憑單逕向全促會結報
  (六) 最好能以地域方式召開志工會議，免除奔波交通費用問題。
   答:志聯會執委組織，本來就有預算各地域分布，甚至中南部保留名額，但也要各校鼓勵提報代表來參加，若無代表來擔任職務，由誰來召開地域會議? 「志工組織」是各社大辦學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是不爭的事實。各社大志工組織的背景與經驗，亦有良拙先後，能少失敗互取經驗截長補短，必須志工共聚經驗交流，以前的「志工列車」給各校志工社有了拓荒經驗，三年來的「志聯會」組織，有了志工經驗定期交流的場所，接下來的如何發展，就看各校對「志聯會」的期望和態度了，若連志工組織都不讓你成立，那更嗇談「志聯會」長遠目標和展望了。
到底「志聯會」組織，是「全促會」要求各校志工來成立，還是各校志工組織要求成立? 實在費思解。
六﹑松山社大 王勝欽執委發言︰
『志聯會組織準則』當初由我起草執委們共同修改擬定，中間全促會也有參與意見，剛才我再重閱一次，有遠程目標輪廓，也看不出會增加社大負擔地方，不知是否「理事會」對本準則閱讀太過草率，不然在認知上怎會有那麼大差距。
七﹑北投社大 馮濟民委員發言︰
各校對「志聯會」的不了解跟誤解，全促會應該向各校多做溝通，若對「志聯會」名稱不滿意，準則不理想，那也請他們提出滿意的名稱和準則出來，志工工作有人喜歡我們就做，不喜歡也別強求…。
八﹑新店崇光 鄧耀華執委發言︰
高秘書長是轉述全促會「理事會」的決議意見，或許有些學校不了解本會應該不是全部，若各校有新校長、主秘交接，全促會應該附上本會介紹、準則給他們資料認知了解，才不會有所誤會…。
九﹑信義社大 徐林華執委發言︰
今天陳總幹事的報告，是為了回應10/13執委會中高祕書長轉述的「理事會」決議的六點意見。或許「理事會」參加開會的大都是校長，而志工業務多由主秘在操做，可能校長對志工業務較不了解，才有此誤差…。
十﹑文山社大 鄭景隆委員發言︰

就像陳總幹事講的沒錯，「志聯會」是社大全促會，還是志工自己要求成立的，這權力、義務、要求導向才能分辨清楚…。
十一﹑南港社大 林乜委員發言︰
這件事有時也不忍心怪校長，有些學校新校長、主秘交接，對志工業務都已經交代不清，甚至校長與主秘之間對志工業務都混濁不明，加以全促會沒加以說明，難免會有今天這種狀況…。
十二﹑新竹婦女社大 蔡英執委發言︰
一個會沒一點點經費是很難運作，就像我們學校問我怎麼都沒收到繳費通知，要繳費也不知道要交給誰? 不知全促會有沒有發出收費通知，至於說本會準則，我認為一點都不嚴謹…。
十三﹑新竹科學城 陳秋羽執委發言︰
社大校長對志工的理念態度是關鍵，我們學校近來的態度，只要把校內社區服務做好，志聯會的事並不積極，所以也沒提代表，就是一例…。
十四﹑信義社大 徐林華執委發言(2)︰
「志聯會」每月到各校開月例會，主要也是要讓參與學校了解「志聯會」的運作情形，很多學校不參與自然就不了解…。「志聯會」準則明訂不管錢，委由全促會設專帳管理，會員名冊與會員多寡，只有全促會才知，在本會認知上，只要「全促會」會員就會當作是「志聯會」會員來服務…。
十五﹑全促會 高秘書長茹萍發言︰

1. 全促會是由下而上的組織，「理監事會」開會就像「志聯會委員會」開會一樣，難以全員到齊，訊息意見表達傳遞，難免疏漏，像「理事會」成員與去年也有不同，2009年12月10日「常務理事會」已通過志聯會準則，我也無法一一告知，難免會有今天這種情況。但我也了解各校的辛苦，人少事多樣樣需要志工幫忙，更擔心在「全促會」下又有個志工組織，所以才會談到準則與更名問題。
2. 過去各校志工在各社大的在地性學習經驗，到「志聯會」有更廣面的交流學習，至於未來發展走向如何，以及如何發展更具體議題，也是「理、監事會」關心及建議的…。
3. 未來志聯會志工也可以扮演全促會和各社大合作專案的橋樑角色，未來的合作會更明確。
十六﹑松山社大 王勝欽執委發言(2)︰
全促會「理事會」關心是應該，但也請他們將本會的組織準則看清楚，對本會未來走向與發展，早已在準則第三條、第六條、第九條寫得明明白白，關於會員成員也在第七條已列清楚「凡全國社區大學推薦之志工組織，均得為本會會員」，是為擴大方便非「全促會」會員之社大，能有機會讓其志工社團加入本會，不然就修改為「凡『全促會』會員之社大，其志工團隊均為本會會員」，來釐清會員身份是否更清楚…。
貳、討論事項

   一、全促會第四屆第九次理事會關於全促會志聯會未來發展討論案。

全促會理事會決議如下︰建議將組織準則任務更具體討論、成立名稱再檢討、重新討論收費機制、並請各志工社代表回原社大討論。

決議︰由於至今各社大提報第三屆『志聯會』會員代表及委員候選人人數不足所以原訂10月27日第三屆『志聯會』委員選舉將以延期，期望在11月30日以前若各校提報委員候選人數達21位(含)以上，再進行選舉事宜，本案俟本會存續再以討論。

叁、 臨時動議     ( 無 )
肆、 散會  ( 12:10 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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